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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一手转移移动端申请操作指引

适用场景：

1）新建商品房项目，一次性或者分期付款的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。

2）新建商品房项目申请办理转移登记，且买方就不动产设定抵押，

将抵押贷款用于支付房价款的，可申请办理增量商品房所有权与抵

押权合并登记。

适用对象：

需办理一手房过户的成年大陆人员（未成年人、非大陆人员、企业暂时

无法进行人脸核身校验身份）

申请前提：

申请人在微信端申请一手房转移时

（1）需完成购房契税的缴纳；

（2）准备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作为申请资料拍照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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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指引： 购房人在一手房办证时需要通过移动端在线申请，

通过该方式申请所有信息和资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应，下边对一手商

品房转移移动端操作进行详细操作说明：

1. 微信搜索关注【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】公众号

2. 进入公众号，点击【我要办事】，【办事大厅】、【商品房一手

办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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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人脸核身，快速验证申请人身份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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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验证申请人信息，点击【开启人脸识别验

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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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下一步】



商品房一手转移移动端申请操作指引

6 / 23

5. 人脸识别验证成功后，可选择业务办理方式，即‘立即办’

和‘线下办’，微信端申请一手房转移属‘立即办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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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选择‘立即办’，进入页面后，系统会自动根据姓名和身份证

号匹配申请人名下待办理一手房过户业务信息，显示如下，

可核对信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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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点击‘申请’系统会自动创建业务申请，此时可查看‘个人

业务详情’，核对无误后点击‘下一步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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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附件材料上传界面，点击‘上传人像面’和‘上传国徽面’，

上传有效居民身份证正、反两面，完成后点击‘下一步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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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选择是否领取纸质证书（选择‘是’，颁发纸质证书，选择

‘否’，不颁发纸质证书，业务办结后到微信公众号‘个人中

心’—‘个人产权查询’下载电子证书）

10 如果选择‘是’，点击‘下一步’，选择是否快递寄证（如

果选择快递寄证则填写邮寄信息，如果选择自取则业务办结后到东

莞市市民中心不动产公积金业务区取证窗口领取纸质证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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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电子签名：长按识别图片中的二维码进行签名

开始人脸识别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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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脸核验通过返回小程序手写板进行手写签名，签名后点击

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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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名完成后将显示以下界面，点击红框中的按钮退出签名界面，

返回申请界面，点击‘下一步’

点击界面上方【在线缴费】按钮，跳转到微信支付界面，支付登记

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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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交费完成后，返回到业务界面，核对信息无误后，点击

最下方【提交】按钮，完成业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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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业务提交至不动产登记系统之后，微信端会实时更新业务进度

信息，审核不通过公众号的对话框会弹出已退回的业务状态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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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已退回：

1）点击【我要办事】，【商品房一手办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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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选择立即办，退件原因列会有详细的退件原因，点击申请按照退件

原因修改即可（例如：重新上传身份证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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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浏览界面切换至身份证上传界面，点击红框中的删除按钮对图片进行重

新的编辑上传，修改完成之后按步骤点提交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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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件原因提示抵押合同材料存在缺页或显示不清晰时如何处

理：

退件原因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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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浏览界面至最后一页提交页，点击获取合同按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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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如果银行已经重新做了预告抵押，且已经重新上传了最新

的预告抵押的合同附件，则点击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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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获取成功，可以点击查看预览附件是否是最新的抵押合同

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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